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伊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53 号

当事人：伊宁县牛牛自选商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65402XXXXXX2K

住所（住址）：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 XXXXX 场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张 X

身份证号码：652421XXXXXXXX75

2024 年 3 月 27 日，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伊

宁县牛牛自选商店检查发现，当事人购进食品时未履行进货查

验制度，现场未能提供食品进货查验登记记录本。执法人员现

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在 2024 年 3 月 29 日前整改完

毕，本局 2024 年 4 月 7 日予以立案调查，执法人员对崔 X 进

行询问调查，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执法人员围绕

当事人涉嫌在购进食品时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违法行为收集

相关证据材料，确定其违法事实，2024 年 4 月 12 日案件调查

终结。

经查明，当事人于 2011 年 9 月从事食品经营活动，2024

年 3 月 27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时发现，当事

人购进食品时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，现场未能提供食品进货查

验登记记录本。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在

2024 年 3 月 29 日前整改完毕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未履行

进货查验制度的违法行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

证据一：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负责人张X的身份证复

印件、死亡证明、负责人家属崔X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当

事人的主体资格；

证据二：现场检查笔录1份、现场检查照片4张，证明当事

人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行为的现场检查情况的事实；

证据三：询问调查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

制度违法行为的事实及过程；

证据四：责令改正通知书 1 份，证明我局对当事人未履行

进货查验制度行为已进行了责令改正的事实。

2024 年 4 月 16 日,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

知书》（伊县市监罚告〔2024〕53号），告知当事人拟做出的行

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

述、申辩的权力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本局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

一款：“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

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”之规

定。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，构成未履行进货查验制度

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

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

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；（三）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，或者未

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和销售记录制度”



之规定。拒不改正的，应当给予当事人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当事人不具备不予行政处罚、减轻、从轻情形，也不具备

从重处罚情形，符合一般处罚的情形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给予

以下行政处罚:警告。

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

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伊宁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;也可以在六

个月内依法向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伊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4 年 4 月 22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二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